
 

关于对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【2018】第 49 号 

 
 

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    2018 年 11 月 9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青松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

金购买资产重组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重组报告书》”），11

月 19 日，我部向你公司发出问询函，11 月 26 日公司进行了回复。

我部在事后审查中仍关注以下问题： 

1、《重组报告书》披露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主要交易对方诺斯贝

尔（香港）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香港诺斯贝尔”）将持

有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9.12%的股份（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）。请补充

说明：（1）主要交易对手方香港诺斯贝尔是否筹划直接或间接增持上

市公司股票；（2）香港诺斯贝尔是否已出具未来一定期间内不通过任

何方式直接或间接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承诺，相关安排是否构成不

可变更的承诺；（3）除《重组报告书》及一次回复函已披露的安排外，

香港诺斯贝尔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建新及其一致行动人广佳汇，

香港诺斯贝尔与上市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柯维龙及其关联人柯维新，香

港诺斯贝尔与本次其他交易对手方中山维雅、合富盈泰、协诚通、中

山瑞兰及上述交易对手方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现实或潜在一致行动

关系，是否存在其他直接或潜在的长期利益安排，如有，请补充披露

并说明相关安排是否将对未来公司控制权稳定产生影响。请独立财务



顾问、律师发表核查意见。 

2、《重组报告书》披露，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建新及其一致行

动人广佳汇出具自本次交易事宜通过董事会审议之日起至实施完毕

期间，无减持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。请补充说明，杨建新及其一

致行动人：（1）是否已存在或将筹划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未来一定期间

内直接或间接减持上市公司股票，相关安排是否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

控制权变更；（2）是否已出具本次交易完成后未来一定期间内保持上

市公司控制权稳定的承诺，相关安排是否构成不可变更的承诺。请独

立财务顾问、律师发表核查意见。 

3、《重组报告书》披露，本次交易标的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诺斯贝尔”）2017 年营业收入占同期上市公司营业

收入的 190.58%，公司一次回复函披露对部分上市公司松节油深加工

业务已有项目的规划，且截至回复出具日，上市公司不存在在本次交

易完成后将现有主营业务剥离出上市体系之外的安排。请公司：（1）

补充说明除已有项目外，上市公司是否正在筹划或拓展松节油深加工

新项目，如有，请披露相关项目名称、涉及技术或产品、项目规模、

项目涉及方、项目整体预计时间、项目进度安排；（2）说明未来一定

期间内对松节油深加工业务是否存在或可能筹划置出安排，上市公司

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出具本次交易完成后未来一定期间

内保持松节油深加工业务稳定的承诺，相关安排对保持松节油深加工

业务“稳定”的判定标准，相关安排是否构成不可变更的承诺；（3）

结合实际情况说明上市公司是否具备实际管理诺斯贝尔化妆品制造



业务的能力，结合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对诺斯贝尔董事会、管理层等

委派情况、拟委派人员身份及决策流程等说明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对

诺斯贝尔进行管理对原标的公司董事、管理层的依赖程度；（4）结合

具体计划补充说明本次交易后，在诺斯贝尔业务收入明显高于现有松

节油深加工业务的情况下，上市公司对置入资产化妆品制造业务与已

有松节油深加工业务的整合调整安排，公司如何确保双主业模式的稳

定运行，如何在未来经营中对两大业务进行资源分配与发展规划，相

关安排的预计整合效果及影响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核查意见；请律

师就（1）（2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12 月 11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 

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7 日 

 

 

 


